
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聲明 

    有關安坑輕軌工程 112年 8月 9日陳姓油漆工在前往粉

刷圍牆時，不慎從邊坡滑落之事故，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

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聲明如下： 

一、 本起事故發生後造成陳姓勞工及其家屬的不安與新北

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的困擾，本公司在此深表歉意，同時

承諾將會比照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，全力完成傷者取

得職業災害補償等相關費用。 

二、 自事故發生後，本公司承攬團隊已先後支付傷者 2個月

薪資及 12 日之看護費，後續須支付費用部份，本公司

將依實支收據繼續支付，已與保險公司進行保險理賠理

算相關事宜，絕無不聞不問傷者之情事。 

三、 本起職災通報於事故發生之後，本公司即依照職業安全

衛生法第 37 條規定在 8 小時內向勞動檢查機構通報在

案，絕無隱匿未報情事。 

四、 本公司承攬團隊一定會主動關懷受傷勞工，同時配合新

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促成勞雇雙方達成和解。 


